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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涉及的议案为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议案，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议案。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2月26日（星期三）下午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12月2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12月25日下午15:00至2018年12月2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宁波泛太平洋大酒店（宁波市鄞州区民安东路99号）。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陆华裕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列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7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15,877,85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208,555,

383股的46.3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353,497,6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185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2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2,380,21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7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列席会议。 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作了见证。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任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公司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2018年

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聘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负责公司内部控制和公司按照国内会计准则编制的2018年度财务

报告审计工作。

二、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实施办法》的议案。

四、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薪酬办法》的议案。

五、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薪酬办法》的议案。

六、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王振海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七、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资本规划（2019年-2021年）的议案。

八、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议案。

九、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金融债券的议案。

十、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十一、以特别决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一）本次发行的证券种类和面值

（二）发行方式

（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四）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五）发行数量

（六）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七）限售期

（八）上市地

（九）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十）决议的有效期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十二、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十三、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十四、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等相关协议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十五、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十六、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并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有关事项的议

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十七、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修订稿）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上述第一项至第七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1/2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特别决议

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有效表决股数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审议关于聘请外部审计

机构的议案

2,405,903,

463

99.5871%

7,638,

470

0.3162

%

2,335,

922

0.0967% 2,415,877,855 通过

二

审议关于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75,652,380 97.0533% 6,000

0.0077

%

2,290,

922

2.9390% 77,949,302 通过

三

审议关于修订 《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实施办法》 的议

案

2,412,918,

713

99.8775% 581,920

0.0241

%

2,377,

222

0.0984% 2,415,877,855 通过

四

审议关于修订 《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副董事长薪酬办法》的

议案

2,412,918,

713

99.8775% 581,920

0.0241

%

2,377,

222

0.0984% 2,415,877,855 通过

五

审议关于修订 《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

薪酬办法》的议案

2,412,918,

713

99.8775% 581,920

0.0241

%

2,377,

222

0.0984% 2,415,877,855 通过

六

审议关于选举王振海先

生为第六届监事会股东

监事的议案

2,412,918,

713

99.8775% 581,920

0.0241

%

2,377,

222

0.0984% 2,415,877,855 通过

七

审议关于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长期资本规

划（2019年-2021年）的

议案

2,412,918,

713

99.8775% 581,920

0.0241

%

2,377,

222

0.0984% 2,415,877,855 通过

八

审议关于发行二级资本

债券的议案

2,413,335,

736

99.8948% 251,197

0.0104

%

2,290,

922

0.0948% 2,415,877,855 通过

九

审议关于发行金融债券

的议案

2,413,335,

736

99.8948% 251,197

0.0104

%

2,290,

922

0.0948% 2,415,877,855 通过

十

审议关于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符合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440,302,543 99.4810% 6,000

0.0014

%

2,290,

922

0.5176% 442,599,465 通过

十一 逐项审议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一)

本次发行的证券种类和

面值

439,228,147 99.2383% 6,000

0.0014

%

3,365,

318

0.7604% 442,599,465 通过

(二) 发行方式 440,302,543 99.4810% 6,000

0.0014

%

2,290,

922

0.5176% 442,599,465 通过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440,302,543 99.4810% 6,000

0.0014

%

2,290,

922

0.5176% 442,599,465 通过

(四)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440,302,543 99.4810% 6,000

0.0014

%

2,290,

922

0.5176% 442,599,465 通过

(五) 发行数量 440,302,543 99.4810% 6,000

0.0014

%

2,290,

922

0.5176% 442,599,465 通过

(六)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440,302,543 99.4810% 6,000

0.0014

%

2,290,

922

0.5176% 442,599,465 通过

(七) 限售期 440,302,543 99.4810% 6,000

0.0014

%

2,290,

922

0.5176% 442,599,465 通过

(八) 上市地 440,302,543 99.4810% 6,000

0.0014

%

2,290,

922

0.5176% 442,599,465 通过

(九)

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未

分配利润的安排

440,302,543 99.4810% 6,000

0.0014

%

2,290,

922

0.5176% 442,599,465 通过

(十) 决议的有效期 440,302,543 99.4810% 6,000

0.0014

%

2,290,

922

0.5176% 442,599,465 通过

十二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的议案

440,302,543 99.4810% 6,000

0.0014

%

2,290,

922

0.5176% 442,599,465 通过

十三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

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440,302,543 99.4810% 6,000

0.0014

%

2,290,

922

0.5176% 442,599,465 通过

十四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

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

议等相关协议的议案

440,302,543 99.4810% 6,000

0.0014

%

2,290,

922

0.5176% 442,599,465 通过

十五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440,302,543 99.4810% 6,000

0.0014

%

2,290,

922

0.5176% 442,599,465 通过

十六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

董事长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有关事项

的议案

440,302,543 99.4810% 6,000

0.0014

%

2,290,

922

0.5176% 442,599,465 通过

十七

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

措施（修订稿）的议案

440,302,543 99.4810% 6,000

0.0014

%

2,290,

922

0.5176% 442,599,465 通过

根据有关监管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就下列议案的投票情况进行单独计票，投票情况如下：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有效表决股

数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审议关于聘请外部审计

机构的议案

432,625,

073

97.746

4%

7,638,

470

1.725

8%

2,335,

922

0.5278%

442,599,

465

通过

二

审议关于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75,652,380

97.053

3%

6,000

0.007

7%

2,290,

922

2.9390% 77,949,302 通过

四

审议关于修订 《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副董事长薪酬办法》的

议案

439,640,

323

99.331

4%

581,

920

0.131

5%

2,377,

222

0.5371%

442,599,

465

通过

十

审议关于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符合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440,302,

543

99.481

0%

6,000

0.001

4%

2,290,

922

0.5176%

442,599,

465

通过

十一 逐项审议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一)

本次发行的证券种类和

面值

439,228,

147

99.238

3%

6,000

0.001

4%

3,365,

318

0.7604%

442,599,

465

通过

(二) 发行方式

440,302,

543

99.481

0%

6,000

0.001

4%

2,290,

922

0.5176%

442,599,

465

通过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440,302,

543

99.481

0%

6,000

0.001

4%

2,290,

922

0.5176%

442,599,

465

通过

(四)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440,302,

543

99.481

0%

6,000

0.001

4%

2,290,

922

0.5176%

442,599,

465

通过

(五) 发行数量

440,302,

543

99.481

0%

6,000

0.001

4%

2,290,

922

0.5176%

442,599,

465

通过

(六)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440,302,

543

99.481

0%

6,000

0.001

4%

2,290,

922

0.5176%

442,599,

465

通过

(七) 限售期

440,302,

543

99.481

0%

6,000

0.001

4%

2,290,

922

0.5176%

442,599,

465

通过

(八) 上市地

440,302,

543

99.481

0%

6,000

0.001

4%

2,290,

922

0.5176%

442,599,

465

通过

(九)

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未

分配利润的安排

440,302,

543

99.481

0%

6,000

0.001

4%

2,290,

922

0.5176%

442,599,

465

通过

(十) 决议的有效期

440,302,

543

99.481

0%

6,000

0.001

4%

2,290,

922

0.5176%

442,599,

465

通过

十二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的议案

440,302,

543

99.481

0%

6,000

0.001

4%

2,290,

922

0.5176%

442,599,

465

通过

十三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

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440,302,

543

99.481

0%

6,000

0.001

4%

2,290,

922

0.5176%

442,599,

465

通过

十四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

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

议等相关协议的议案

440,302,

543

99.481

0%

6,000

0.001

4%

2,290,

922

0.5176%

442,599,

465

通过

十五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440,302,

543

99.481

0%

6,000

0.001

4%

2,290,

922

0.5176%

442,599,

465

通过

十六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

董事长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有关事项

的议案

440,302,

543

99.481

0%

6,000

0.001

4%

2,290,

922

0.5176%

442,599,

465

通过

十七

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

措施（修订稿）的议案

440,302,

543

99.481

0%

6,000

0.001

4%

2,290,

922

0.5176%

442,599,

465

通过

注：公司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朱和鸽、何卓君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142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

2018-076

优先股代码：

140001

、

140007

优先股简称：宁行优

01

、宁行优

02

可转债代码：

128024

可转债简称：宁行转债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辞职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股东监事许利明先生的书面辞呈。许利明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股东

监事职务，同时不再担任监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许利明先生辞任后将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自2018年12月26日起生效。

许利明先生在担任公司股东监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谨向许利明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142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

2018-077

优先股代码：

140001

、

140007

优先股简称：宁行优

01

、宁行优

02

可转债代码：

128024

可转债简称：宁行转债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辞职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宋汉平先生的书面辞呈。 宋汉平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

务，同时不再担任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委员。 宋汉平先生辞任后将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自2018年12月26日起生效。

宋汉平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谨向宋汉平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157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

2018－070

号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2018年1月1日至12月26日期间，累计获得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13,497.4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绝对值）的10.13%，与资

产相关的政府补助463.28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发放主体 补助金额 补助类型 会计处理方法

软件退税 长沙高新区国税局 30,316,821.62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软件退税 长沙高新区国税局 8,511,996.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税收返还 开封市财政局 7,770,00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2018年长沙高新区经济

工作大会产业政策支持

资金

长沙市财政局高新区分局 6,304,00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税收返还 开封新区财政局 5,787,00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其他各项政府补助共计

42笔

湖南省财政厅等 7,067,219.44 与收益相关 营业外收入

其他各项政府补助共计

71笔

湖南省财政厅等 41,818,306.52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其他各项政府补助共计

12笔

长沙市高新区国税局等 14,869,000.00 与收益相关 递延收益

其他各项政府补助共计

25笔

长沙市财政局高新区分局等 12,530,500.00 与收益相关 暂挂往来

其他各项政府补助共计3

笔

常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

政局等

3,132,800.00 与资产相关 递延收益

其他各项政府补助共计2

笔

湖南省国库集中支付核算中

心等

1,500,000.00 与资产相关 暂挂往来

注：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单列，500万以下合并计入“其他” 。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将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当期损

益，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 2018�年度损益的影响须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28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

2018-111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 或“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12月26日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8

年12月26日（星期三）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会

议由董事长刘肇怀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

会议通过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 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申请银行授信的议

案》。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 公司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2亿元

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内容为一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及贴现、贸易融资、商业票

据贴现等。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实

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授信期限为1年。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代表公司与银行机构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有关法律文件，由

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528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

2018-112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 或“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12月26日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8

年12月26日（星期三）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郭曙凌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华元柳先生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申请银行授信的议

案》。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 公司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2亿元

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内容为一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及贴现、贸易融资、商业票

据贴现等。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实

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授信期限为1年。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代表公司与银行机构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有关法律文件，由

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528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

2018-113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银行授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 公司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2亿元

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内容为一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及贴现、贸易融资、商业票

据贴现等。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实

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授信期限为1年。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代表公司与银行机构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有关法律文件，由

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7日

股票代码：

600138

股票简称：中青旅 编号：临

2018-050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

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 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

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近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会议选举郑蓬时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将与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其他两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任期三年。

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如下：

郑蓬时，男，1972年10月生，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 历任北京贝尔通信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人力

资源经理、SK电讯人力资源及行政总监、本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总监，现任本公司职工监事、纪委

委员、中青旅遨游网总部副总裁。 持有本公司股份0股，与本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

特此公告。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925

证券简称：盈趣科技 公告编号：

2018-124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26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

2018-123）。

由于工作人员失误，该公告“六、尚未到期理财产品的情况” 中，有一处数据出现输入错误，现予

以更正。 具体更正内容如下表所示：

更正前 更正后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持有的理财产品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

206,400万元， 其中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未到期

余额为人民币120,000万元， 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的理财产

品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806,4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持有的理财产品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

206,400万元， 其中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未到期

余额为人民币120,000万元， 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的理财产

品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86,400万元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中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

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工作力度，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2�月 27�日

证券代码：

002686

证券简称：亿利达 公告编号：

2018-063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

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次股份转让及表决权委托情况

2018年11月23日，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股东章启忠先

生、陈心泉先生及MWZ� AUSTRALIA� PTY� LTD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资

产”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 )，同时章启忠先生与浙商资产签署了《表决权委托

协议》 (以下简称 “委托协议” )， 根据转让协议及委托协议， 章启忠先生、 陈心泉先生及MWZ�

AUSTRALIA� PTY� LTD向浙商资产转让其所合计持有的上市公司67,446,600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15.23%），转让总价为505,849,500元；同时，章启忠先生将其另行持有的上市公司35,446,

560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8%）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浙商资产行使。 协议生效尚需取得浙江省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浙江省国资委” ）批准。 详情请见2018年11月26日公司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主要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和〈表决权委托协

议〉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2018年12月13日，公司收到浙江省国资委抄送的《关于同意收购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的

批复》（浙国资产权【2018】35号）（以下简称“《批复》” ）。 根据该《批复》，经浙江省国资委审核，原

则同意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上报的关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收购上市公司浙江亿利

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项目方案。 详情请见2018年12月14日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主要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获得浙江省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二、协议转让股份过户情况

2018年12月2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

认书》，章启忠向浙商资产转让公司股票15,750,000股（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56%）、陈心泉向浙商

资产转让公司股票10,855,600股（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45%）、MWZ� AUSTRALIA� PTY� LTD向

浙商资产转让公司股票40,841,000股（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9.22%），协议转让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

已经完成，过户日期为2018年12月25日。

三、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后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完成后,�章启忠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7,250,000股（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0.67%），拥有表决权股数11,803,440股（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66%）。 陈心泉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2,144,400股（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1.77%），拥有表决权股数52,144,400股（约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11.77%）。 浙商资产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7,446,600股（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5.23%），所持股份

性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拥有表决权股数102,893,160股（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3.23%）。 浙商

资产成为公司单一拥有表决权份额最大的股东，即公司的控股股东，浙江省国资委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686

证券简称：亿利达 公告编号：

2018-064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股东章启忠（以下简称“章启忠” ）函

告，获悉章启忠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

期

解除质押日 质权人 托管单元编码

本次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章启忠 是 3100万股 2018-11-5

2018-12-1

9

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004000 65.61%

合 计 — 3100万股 — — — — 65.61%

2、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托管单元编码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章启忠 是 3100万股

2018-12-2

0

解除质

押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044600 65.61% 投资

合 计 — 3100万股 — — — 65.61% —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章启忠直接持有公司47,25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0.67%，已质押股份共 31,

0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65.61%，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00%。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607

证券简称：亚夏汽车 公告编号：

2018-118

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持股5%以上的股东周晖先生通

知，获悉周晖先生将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周晖 是 9,500,000 2018.11.8 2018.12.24

池州市九华国有

资产运营有限公

司

13.14%

合计 9,500,000 13.14%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晖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72,277,9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81%。

本次解除质押后，周晖先生累计质押的股份为40,399,0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2%。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607

证券简称：亚夏汽车 公告编号：

2018-119

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变更提案、补充提案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12月26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12月25日--2018年12月2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26日上

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为2018年12月25日下午15:00,网络投票结束时间为2018年12月26日下午15:00。

2、会议地点：芜湖市鸠江区九华北路汽车园芜湖保时捷中心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夏耘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06人，代表股份374,276,28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45.6248％。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4人，代表7家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为353,578,4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1017％。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9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0,

697,84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231％。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50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0,717,84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255%。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参加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安徽天禾律

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议案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68,621,0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4890％；反对5,

650,9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09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5,062,5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7035％；反对5,650,9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275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810

证券简称：创维数字 公告编号：

2018-098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2018年12月13日，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维RGB” ）向公司

董事会提交了《关于选举黄文波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的临时提案，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经审查后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在本次股东大会经

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公司已于2018年12月11日、2018年12月14日分别在《中国证券

报》和《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公告。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2月26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12月25日－2018年12月2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26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25日下午15:00至2018年12

月26日下午15:00中的任意时间。

3、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南一道创维大厦A座13楼新闻中心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总经理施驰先生

7、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4人，代表股份756,812,23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0.4599%。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687,719,13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0273%。 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7人，代表股份69,093,09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32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51,411,6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7865%。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25,685,64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391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

人，代表股份25,725,96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3951%。

3、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赖伟德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经半数以

上董事同意，推举董事总经理施驰先生担任本次股东大会的主持人。 公司部分董事及部分监事、董事会

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4、本公司聘请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陆曙光律师、王宇斐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了《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对所审议的议案全部进行了

表决。 按照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关联方创维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创维液晶科技有限公司、施驰、张

知、应一鸣为关联股东，上述股东回避表决，上述股东出席会议代表股份661,633,394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178,44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411,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92%；反对4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创维海外发展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创维液晶科技有限公司、施驰、张

知、应一鸣为关联股东，上述股东回避表决，上述股东出席会议代表股份661,633,394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178,44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411,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92％；反对4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6,811,83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411,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92%；反对4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6,811,83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411,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92%；反对4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黄文波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6,811,83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411,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92%；反对4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律师姓名：陆曙光、王宇斐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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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创维数字” ）于2018年12月26日召开的2018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增选了部分监事会成员。 为保证公司监事会的延续性，在股东大会结束后，公司立即

召开了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选举监事会主席。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8年12月26日以通讯和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8年12月

20日以电子邮件、电话形式通知各监事和监事候选人。会议由公司监事黄文波先生主持，公司3名监事全

部参与表决，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同意监事黄文波先生（简历附后）任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简历：

黄文波先生，男,1973年出生，上海财经大学毕业，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先后任北京北大纵横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管理咨询项目经理、项目总监，招商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 2016年加入创维集团，

任创维集团财务与经营管理部副总监，现任创维集团审计与内控部部长、创维集团有限公司监事、深圳

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监事。 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及运营经验。

黄文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控股股东任职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黄文波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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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创维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对单一

股东发放贷款余额超过该股东对财务

公司出资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8年12月25日，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收到创维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创维财务公司” ）出具的《关于对单一股东贷款超过其出资额的函》。 函件显示，截止

2018年12月25日，创维财务公司股东创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维集团” ）在创维财务公司贷款

余额高于其出资额，具体为：创维集团对创维财务公司出资额100,000万元，贷款余额252,547.69万元。

根据公司2018年6月11日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在创维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

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以下简称“《处置预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12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相关规定，上述事项达到《处置预案》第八条第（五）款“创维财务

公司对单一股东发放贷款余额超过创维财务公司注册资本金的50％或该股东对创维财务公司的出资

额” 规定的情形。

一、创维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创维财务公司成立于2013年9月5日， 系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现简称 “中国银保监

会” ）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公司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创维财务公司经营场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四道

创维半导体设计大厦东座21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7804891X5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L0177H244030001

法定代表人：鄢红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115,267万元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

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

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

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

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

股东情况：创维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100,000万元，占比86.75%；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

出资20,000万元(其中实收资本15,267万元，资本公积4,733万元)，占比13.25%。

截至2018年9月30日，创维财务公司资产总额74.81亿元，其中：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4.31亿元，

存放同业款项20.64亿元，发放贷款和垫款49.35亿元。 负债总额59.59亿元，其中：吸收存款54.89亿元。

2018年1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实现营业收入总额2.30亿元，实现利润总额2.39亿元，实现净利润1.78亿

元。

二、风险预防处置领导小组处置情况

公司在收到创维财务公司《关于对单一股东贷款超过其出资额的函》后，按照《处置预案》的规定，

领导小组立即召开了会议， 要求创维财务公司进一步提供详细情况说明， 并向本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汇

报。

三、创维财务公司情况说明和风险预防处置领导小组意见

2018年12月26日，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了创维集团财务提供的情况说明如下：

“为了降低创维集团的资金成本和资产负债率，解决成员单位经营性流动资金需求，增加了对股东

单位创维集团发放贷款，该贷款的发放严格按贷款审批流程规范操作。 对创维集团贷款的发放符合公司

内部控制及相关规定。 创维集团的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等指标保持稳定，资本雄厚，融资能力较

强，风险可控。 ”

领导小组听取情况说明后认为， 创维财务公司根据中国银保监会的相关管理办法开展正常的经营

活动，并按中国银保监会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义务，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

创维财务公司对单一股东发放贷款余额超过该股东对创维财务公司的出资额， 不会影响本公司在

创维财务公司存、贷款的资金安全。

公司将持续关注创维财务公司经营情况，及时了解信息，维护公司资金安全。

特此公告。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